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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金岸（天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 年 12 月 24 日天津远洋宏达浮法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公司”）

与天津远洋龙达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现为天津环渤海国际家居有限公司）签订了

《土地房产租赁协议》。天津远洋龙达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

塘沽厦门路 8 号土地（面积为 80004 平方米）及其地上建筑物库房（10160 平方

米）现状出租给宏达公司使用。原租期为五年（2021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租金为每月伍拾万元整，每年为人民币（大写）陆佰万元整。目前该《土

地房产租赁协议》将于 12 月底到期，为满足宏达公司经营需求，现申请延续签

订《土地房产租赁协议》。 

租期拟为十年，即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35 年 12 月 31 日止。租金拟为

每月伍拾万元整，每年共计人民币（大写）陆佰万元整，其中不含税金额

5504587.16 元，税额 495412.84 元，税率 9%。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所属企业宏达公司土地房产租赁事宜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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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天津环渤海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厦门路 8 号环渤海家居大厦三楼 339 

注册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厦门路 8 号环渤海家居大厦三楼

339 

注册资本：12127.91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家具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

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

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金

属材料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

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广告制作；广

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停车场

服务；餐饮管理；游乐园服务；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健身休闲活动；玻璃制造；

货物进出口；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专业设计服务；汽车销售；

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洗车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饮服务；游艺娱

乐活动；建设工程施工；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城市配送运

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法定代表人：暴奉武 

控股股东：天津市建筑材料（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建筑材料（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为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关联方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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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定价，公司遵循公平合理、互惠互利的

交易原则，价格公允。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公允的，遵循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

响。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天津远洋宏达浮法玻璃有限公司与天津环渤海国际家居有限公司拟签订土

地房产租赁协议。租期拟为十年，即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35 年 12 月 31 日

止。租金拟为每月伍拾万元整，每年共计人民币（大写）陆佰万元整，其中不含

税金额 5504587.16 元，税额 495412.84 元，税率 9%。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推进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交易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告编号：2025-032 

 

 

 

环渤海金岸（天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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